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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

定 

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2005 年 8 月 31 日发布 国土资发

[2005]175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

值的鉴定工作，依法惩处矿产资源犯罪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

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查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中，对非

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涉嫌犯罪，需要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

进行鉴定的，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公安、

司法机关的请求进行上述鉴定的，适用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非法采矿、破

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价值出具的鉴定结论，

作为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，由查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的国土资源

主管部门依法移送有关机关。属于根据公安、司法机关的请求所

出具的鉴定结论，交予提出请求的公安、司法机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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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出具由其直接查处的矿产资源违法案

件中涉及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的鉴定结

论；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出具本行政区域内的或

者国土资源部委托其鉴定的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

破坏价值的鉴定结论。 

第五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设立非法采矿、

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委员会，负责审查有关鉴

定报告并提出审查意见。 

鉴定委员会负责人由本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或者分

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有关职能机构负责人及有关业务人员担任，

可聘请有关专家参加。 

第六条 对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按

照以下原则进行鉴定：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，包括采出

的矿产品价值和按照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

已难以采出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。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严

重破坏的价值，指由于没有按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查认可的矿

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采矿，导致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已难以采

出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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